
天水市2023年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场地器材购置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甘肃道瑞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01                   一、项目概况

02           二、项目执行情况

03            三、项目产出及效果实现情况

04             四、评价结论

05         五、主要经验和做法

06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 、 项目概况

为实现天水市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覆盖，补齐体育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短板，研究决定继续实施一批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项目，实施单位严格

按照《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建设标准》（甘体群﹝2015﹞37号）要求认真组

织实施，于9月底前完成建设任务。

按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安排，在2023年完成80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场地器材购置安装工作，需购置凹箱篮球架1付，SMC室外乒乓球台2付，健身

路径8件，共计11件为1套的室外健身器材，本项目共需80套。安装好的器材及时

投入使用。



二、 项目实施情况

截至2023年11月底，完成80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器材购置安

装工作，购置完成凹箱篮球架1付，SMC室外乒乓球台2付，健身路径8件，共

计11件为1套的室外健身器材，共计80套。

截至评价时间，天水市体育局2023年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器材

购置项目实际支出：261.79万元。



三  、 项 目 产 出 及 效 果 实 现 情 况

（ 一 ） 项目产出实现情况

截止2023年11月底水市体育局已完成80个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器材

购置安装及验收工作，并投入使用。

（ 二 ） 项目效果实现情况

2023年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器材购置项目的实施 ， 在短期内取得

的明显的成效 ，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三  、 项 目 产 出 及 效 果 实 现 情 况

（一）社会效益

1. 提升村民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

通过为行政村配备体育健身器材，鼓励村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升村民

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政策，

将健康理念深植于农村，提升村民的健康意识和生活质量。

2. 丰富村民业余生活

体育健身器材的购置为村民提供了更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方式，丰富村民的

业余生活，增强村庄的活力与凝聚力。村民在共同使用体育健身器材的过程中，

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与了解，促进邻里关系的和谐。

3. 完善农村体育基础设施

针对农村体育场地设施短缺的问题，该项目的实施有助于补齐这一短板，

提升农村体育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为行政村配备体育健身器材，有助

于推动城乡体育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差距。



三 、 项目产出及效果实现情况

（二）可持续影响

1. 长期促进村民身体健康

项目的实施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健身设施，有助于培养村民长期参与体育锻

炼的习惯，从而提升村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这种影响是长期的，能够持续

促进村民的身体健康。

2. 增强农村社区凝聚力

体育健身活动往往需要团队协作或相互竞争，这些活动能够增强村民之间的

互动与交流，进而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凝聚力将不断

得到巩固和加强。

3. 推动农村体育事业发展

项目的实施完善了农村体育基础设施，为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这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体育资源和人才流向农村，推动农村体育事业的持

续发展。



依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和财

政部《关于规范绩效评价结果登记划分的通知》（财预便〔2017〕44号）评

分规定，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具体分值和等级可根

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本次绩效评价指标设定偏重于产出、效果，评价总分

设置为100分，等级划分为四档：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

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

评价组根据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谈、问

卷调查等方式，对天水市体育局负责实施的“2023年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场地器材购置项目”进行客观评价，最终得分91.94分，得分率91.94%，绩

效评定等级为“优”。

四 、评价结论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体育健身工程建设工作网络
为确保体育健身工程的顺利实施，明确将这一工程作为全市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之一。市、县区、乡镇、行政村建立领导小组，将实施体育健身工程直接抓在手上。
在制定规划、工作部署、政策扶持、检查督办等方面，把体育健身工程放在了重要
位置。市政府督查办、市体育局、市发改委、市农业局、市住建局等相关单位密切
配合，在项目争取、选点申报、实施建设、检查督办等方面通力合作，左右协调，
上下联动，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联动工作机制网络。全力助力新农村建设。

（二）出台扶持政策，保障体育健身工程顺利实施
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体育工作的意见》《天水市全

民健身实施计划（2021-2025年）》，成立了天水市全民健身工作委员会，下发了《
天水市体育惠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几年来，市人大多次组织带领市执法检
查组，深入到秦安县、武山县、麦积区、市检察院、市老干局、市卫生局、市第一
人民医院等有关单位进行了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的调研检查活动，并提出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的意见。通过执法检查，有力地促进了
天水市贯彻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等体育法规的有效实施。

五 、主要经验及做法



（三）广泛宣传发动，调动各方面建设体育健身工程的积极性

首先是利用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在天水日报周末版开辟了专栏，对

天水市在组织实施体育健身工程方面的相关政策、方法步骤、管理办法

以及群众性体育健身活动，广泛宣传。其次是我们把相关的政策、法规、

管理办法等翻印成小册子，利用实地摸底、督查指导、送器材下乡等有

利时机面对面、点对点的宣传发动，从而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五 、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存在的问题
1.项目验收工作较为滞后
根据《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小学“建宿舍增学位扩食堂改厕

所”等14个省市为民办实事方案的通知》中“建设行政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80
个项目”中要求“5月初完成市级彩票公益金支付的80个村级农民健身工程招投
标工作；5—8月厂家到申报建设地进行健身器材安装，9月底前完成80个村级农
民健身工程检查验收工作，10月初交付使用”。但根据评价组发现2023年行政
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场地器材购置项目验收工作在2023年11月份完成，项目验
收工作进度滞后。

2.体育健身器材使用和监管养护机制不完善
一是使用人员缺乏专业指导和培训，使用器材时存在不当操作，导致器材

损坏或安全事故；二是对器材的日常维护和保养重视不够，出现损坏后未能及
时维修或更换，影响器材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三是对器材使用情况的监管力
度不足，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难以保证器材的正常使用和发挥效益。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二）改进建议
1.加强项目前期规划与论证，优化资源配置与管理
一是细化项目计划，制定详细的项目实施计划，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任务和

时间节点，确保项目有序推进；二是合理配置资源，根据项目需求和实际情况，
合理配置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确保项目所需资源及时到位；三是强化资金监
管，建立健全资金监管机制，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
沟通协调，确保资金拨付及时到位；四是建立监督机制，建立健全项目监督机制，
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二）改进建议
2.完善制度建设，加强监管力度
一是制定详细的管理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体育健身器材使用、监管和

养护的详细管理规定，明确责任主体、管理流程、养护标准等，确保各项工作有
章可循；二是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责任，对失职
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提高工作责任心和执行力；三是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组织专
业人员定期对体育健身器材进行巡查，检查器材的使用情况、安全性能和养护状
况，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四是引入社会监督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通过设
立投诉举报渠道、公开监督电话等方式，接受社会监督，提高监管效果。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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